
（九）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采联国际招标采购集团有限公司： 

本单位（公司）承诺： 

1. 本单位（公司）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本单位（公司）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 

4. 本单位（公司）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 本单位（公司）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的六项条件。 

7. 本单位（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税

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8. 本单位（公司）及附属机构，并非受托为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或者其中分

项目的前期工作提供设计、编制规范、进行管理等服务的供应商。（适用

于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9. 本单位（公司）没有为采购项目同一合同项下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

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10. 本单位（公司）承诺如与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其他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

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同意按投标无效处理。 

11. 本单位（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恶意串



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

权益。本单位（公司）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12. 本单位（公司）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

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公司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13. 本单位（公司）承诺本项目的报价不低于本单位（公司）的成本价，否

则，本单位（公司）清楚将面临投标无效的风险；本单位（公司）承诺不

恶意低价谋取中标；本单位（公司）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

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公司）在投标中所

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本单位（公司）清楚，若本单位（公司）以“报价太

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

处罚。若本单位（公司）中标本项目，本单位（公司）的报价明显低于其

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本单位（公司）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

验收项目，本单位（公司）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

验收工作；若本单位（公司）未按上述要求履约，本单位（公司）愿意接

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14. 本单位（公司）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

资料。本单位（公司）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

实本单位（公司）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本单位（公司）

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本单位（公司）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

行政处罚。 

15. 本单位（公司）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16. 本单位（公司）承诺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



知识产权的情况；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

容。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

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名称：北京德禄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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